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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＜童心說＞淺談李贄的文學觀 

宋育菁 

摘要 

李贄的＜童心說＞對於中國古代哲學與文學理論史上而言，是一種獨特現

象，在當時乃至此後的中國文學史上皆產生重要且深遠的影響。李贄的文學觀，

概括說來，是以＜童心說＞為核心，主張詩文是發於性情，且由乎自然，不受傳

統格律種種所拘限束縛，而＜童心說＞的文學觀亦概括了四個重點，分別為抒寫

真心、反對復古、重情尚俗、發憤著述。因此，本文將擬從＜童心說＞一文中，

談李贄之文學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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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李贄活躍於明代中晚期，他的思想異於凡俗，行為更是特立獨行，不但是著

名的學者且亦是一名哲人，李贄的思想與言行，從他在世之始，時至今日，仍時

時引發辯論，或褒或貶，或譽或毀，莫衷一是。尤其就晚明文學史來看，學者對

於明代中晚期重視慾望與人情現象的出現多所注意，這股突出慾望與人情的傾

向，大致是以李贄的＜童心說＞為中心，認為三袁、湯顯祖、徐渭等人受到李贄

學說的影響，形成他們在文學與藝術上的突破性見解。1且許建平先生在他的文

章中也認為： 

 

李贄的＜童心說＞是中國古代哲學史與文學理論史上的獨特現象，在當時

乃至此後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，故而引起越來越多學人

的廣泛興趣，做出了愈來愈深刻的解釋。
2 

 

就此觀之，李贄＜童心說＞的提出，應是奠定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不可動搖的

地位。也因此，本文將擬以從＜童心說＞一文中，談李贄之文學觀。 

貳、李贄與＜童心說＞ 

李贄是明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，他的反傳統的鬥爭精神，對明代的思想界曾

經起過重大的影響。嘉靖、萬曆間，作為卓越的思想家，他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

義，並在文學方面提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「童心說」。 

一、李贄的生平 

  李贄(1527—1602)，原名林載贄，字宏甫，號卓吾，福建省泉州晉江人，因

泉州是溫陵禪師住地，故又號溫陵居士，另有別號百泉居士、龍湖叟等之稱。他

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史學家、文學家和文學評論家，而在嘉靖、萬曆間，李贄

作為卓越的思想家，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，並對晚明文學有相當的影響力。 

李贄二十六歲時(1552)中福建鄉試舉人，後歷任河南共城（今輝縣）教諭、

南京國子監博士、北京禮部司務、南京戶部員外等職，做了二十多年小官，在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見 蕭義玲，＜李贄「童心說」的再詮釋及其在美學史上的意義＞，收於《東華人文學報》
第二期，花蓮：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，2000，頁 169。 
2 參見 許建平，＜《童心說》的義理結構與中國非理性主義文學思想之發展＞，收於《中國古
代、近代文學研究》，中國：中國人民大學，2005，頁 1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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曆五年(1577)，出任雲南姚安府知府；從五十四歲(1580)起，他就辭官過著獨居

講學的生活。敏澤先生在《李贄》一書中提到： 

 

就他的生平、活動來說，李贄的一生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，即：嘉

靖三十一年（公元1552年）他二十六歲以前的青少年時期，主要是在家

鄉隨著前輩學習，並準備應考，這是第一階段；從嘉靖三十一年到萬曆八

年（公元1580元），即從他二十六歲到五十四歲，其基本特點是：他雖然

主觀上很不願意寄迹官場，但為了家人生計等，仍不得不違心地奔走於仕

宦之途，這是第二階段；從萬曆九年（公元1581年）他在雲南姚安府知

府任滿後，至萬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他以七十六歲的高齡被封建統

治者逮捕下獄、迫害而死，則主要擺脫了家世之累，以流寓講學為主，這

是第三階段。
3 

 

由此看來，李贄的一生，是很曲折、很獨特、很富有傳奇性的。他的出處和一般

封建士大夫的不一樣，做官的時候敢於和上級衝突；去官以後，並不回鄉隱居，

而是依靠朋友，尤其於被捕下獄之後，在獄中竟也能泰然處之，作詩與讀詩皆能

自如。 

李贄初到湖北黃安，和耿定理共同講學，但和做大官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

意見衝突。耿定理死後，他移居麻城龍潭芝佛院，得到了周思久、周思敬的接待。

而當他的《焚書》發表後，揭露了耿定向的僞道學，因而受到耿定向一派的迫害，

說是淫僧異道；萬曆二十八年(1600)，他從麻城被趕走，二十九年逃到北京附近

通州馬經綸家；三十年，被都察院左都禦史溫純夥通都察院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奏

劾下獄，在寫下絕命詩後，終於同年三月十五日在獄中自殺，以示對封建統治者

的反抗。一直以來，李贄認為自己對明王朝是心懷不貳的，然而最終卻是橫死於

明王朝的獄中，可以說是一代歷史悲劇，在他死後，他的友人按照他的遺願，將

其收葬在通州城外的迎福寺側，並由他的好友焦竑在墓碑上題寫「李卓吾先生

墓」。 

李贄是一位走在時代尖端的思想家，他的思想具有極大的叛逆性和頑強的戰

鬥性，他受王學左派和佛學的影響，對程朱理學和一切偽道學，進行了猛烈的抨

擊。在哲學思想方面，他認為宇宙以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為基礎，經過無數變化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敏澤，《李贄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，1984，頁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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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生出萬事萬物，具唯物主義的傾向；在社會倫理道德方面，強調社會平等，反

對聖凡之分與智愚之別，對於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條觀念更是不贊成，而《六經》、

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只是孔子弟子隨筆記錄，並非「萬事之至論」，反對「咸以

孔子之是非為是非」4；在文學方面，提出＜童心說＞，主張創作需抒發己見，

反對復古摹擬。 

其實，李贄思想中的叛逆性、戰鬥性因素，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反映，

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因素，他的思想不是作為維護封建統治而出現的，而是

代表了市民的要求和觀點。此一思想卻被統治者和一切庸俗士大夫目為「異端」，

所以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焚毀。 

二、李贄提倡＜童心說＞的目的及其背景 

李贄出生在一個復古風潮盛行的時代，當時前後七子貴古賤今，高唱著文必

欲準秦漢，而詩必欲準盛唐，並且剿襲模擬，所做的文章以秦漢時期為其範本，

所寫的詩亦以盛唐時期為其準則，模擬剽竊，以致當時剽竊成風，詩道寖弱，模

擬之風盛行，致使詩歌走回頭路。再者，一般市賈傭兒，爭相臨摹，若他人的作

品無古人之影，或是從未見過的，就以為是無價值的作品，甚至將其詆貶為野路

詩，其實這些作品皆是大同小異，毫無新意，雷同翻覆，殊甚厭穢。這種風氣的

產生，固然因為詩歌發展至明代，各種體格均已登峰造極之故，而其中最重要的

原因，除卻復古派的影響外，另一重要之因，就是莫過於當時以八股文取士，因

此當時八股文體盛行，實影響有明一代文風最大。 

八股文的作法，一步一趨，當時的士子，溺古迷股，陳陳相因，而這些作品

句摹字擬的結果，文章形同書抄，千篇一律，了無生氣而興趣索然，導致氣象侷

促。久而久之，積重難返，人人侈言道德，談論文章，言行不一，口是心非，假

文假言假事，觸目皆是，造成了文壇上真氣全無，社會上虛偽造作。而李贄生於

此環境之下，眼見當時人人墨守陳規，食古不化，故起而攻之。陳清輝先生在《李

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》一書中亦說： 

 

李卓吾生乎斯世，眼見百姓之困苦，官吏之顢頇，道學先生之虛偽，迂儒

之無用，內心極為苦悶，對於當時社會又缺乏扭轉乾坤、轉移風氣之力量。

因此，他為了追求自由，爭取平等，打破僵化保守的封建社會觀念，革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參見 李英嬌，《李贄與《初潭集》》，嘉義：南華大學文學所論文，2003，頁 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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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風氣，毅然鼓起狂者大無畏之精神，主動攻擊虛為之道德，瞄準假道

學家之弱點—虛偽，用其「真」與「童心」奮力狙擊，給予假道學致命痛

擊，為此掃除明代天空之陰霾，使明代天空嶄露出一線天光。
5 

 

在這樣一個時代下，李贄深知文無古今，體格因時而變，要在出於本心，因

而提出＜童心說＞，以糾時代之弊。李贄論文，提倡＜童心說＞，主張詩文是發

於性情，且由乎自然，不受傳統格律種種所拘限束縛。前後七子貴古賤今，提倡

言文必先秦，詩必盛唐，因此極盡摹擬剽竊之能事，並以八股筆法入詩文，虛偽

至極，無文不假，無言不假，無事不假，就連社會之風更是習非成是，久之而積

重難返，李贄鑑於此，深知文無古今，體格因時而變，應出於本心，故提倡童心

說。 

三、＜童心說＞要義 

為了糾時代極盡摹擬剽竊之弊，李贄的＜童心說＞因應而生，主張詩文發於

性情，由乎自然，認為文章應出於本心而作。 

李卓吾的＜童心說＞，在論文章本質上，要求的是文章必須出自於真心，記

真事，言真言，不受聞見道理束縛其心志，故曰：「苟童心常存，則道理不行，

聞見不立，無時不文，無人不文」6。文章如果出自童心，則無人不文，無時不

文，而結構體格更是不受限制。又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，因此先秦以後，

以至於六朝文體變為近體，又變而為傳奇，再變而為院本，乃後而雜劇，西廂曲，

水滸傳等，不受體格文字所拘束的，均為至文。 

再者，李贄論文，主張自然反對雕琢刻畫，認為文章必須發於情性，不可牽

合矯強。故李贄在《焚書》卷三＜讀律膚說＞云： 

 

淡則無味，直則無情。宛轉有態，則容冶而不雅；沈著可思，則神傷而易

弱。欲淺不得，欲深不得。拘於律則為律所制，是詩奴也，其失也卑，而

五音不克諧；不受律則不成律，是詩魔也，其失也亢，而五音相奪論。不

克諧則無色，相奪論則無聲。蓋聲色之來，發於情性，由乎自然，是可以

牽合矯強而致乎？故自然發於情性，則自然止乎禮義，非情性之外復有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陳清輝，《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》，臺北市：文津，1993，頁 396。 
6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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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可止也。惟矯強乃失之，故以自然之為美耳，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

自然而然也。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，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舒緩，曠

達者自然浩蕩，雄邁者自然壯烈，沉郁者自然悲酸，古怪者自然奇絕。有

是格，便有是調，皆情性自然之謂也。莫不有情，莫不有性，而可以一律

求之哉？然則所謂自然者，非有意為自然而遂以為自然也。若有意為自

然，則與矯強何異？故自然之道，未易言也。
7 

 

文章若表現的太淡、直，就容易變成無味、無情，深與淺之間，實難以界定，太

過拘泥於格律的形式，就會被格律所限而無法發揮，然而若不按律則，就又不成

律，詩奴與詩魔，皆是太過所致。其實，聲色依自然、情性而發，並不是一味牽

合矯強就可以得到的，自然之為美，就在於性格清徹者，他的音調自然宣暢；性

格舒徐者，他的音調自然舒緩；曠達者自然浩蕩；雄邁者自然壯烈；沉郁者自然

悲酸；古怪者自然奇絕，這一些皆是依其自然情性所致，聲色如此，詩文亦是這

般，文章形式不受格律所拘限，而內容發於情性，依乎自然，即為至文。而此自

然情性，又要有為而發，絕不可無病呻吟，也因此李贄亦主張感時而發。 

參、＜童心說＞開啟的文學觀 

李贄的文學觀，概括說來，是以＜童心說＞為核心，而＜童心說＞則是概括

了其文學觀的四個重點，分別為抒寫真心、反對復古、重情尚俗、發憤著述。 

一、抒寫真心 

＜童心說＞的提出，奠定了李贄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，而抒

寫真心的主張，在當時是最具進步的文學觀點。在他著名的文學理論代表作《焚

書．童心說》裡，李贄強調：「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。」8，沒有

「童心」，也就沒有優秀的文章。又焚書卷三＜童心說＞云： 

 

夫童心者，真心也；若以童心為不可，是以真心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絕

假純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夫失卻童心，便失卻真心；失卻真心，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李贄，＜讀律膚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123-124。 
8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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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卻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復有初矣。9 

 

文中的童心，實質上指的就是真心，是「最初一念之本心」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人

們認為沒有童心的話，那麼也就沒有真心，而所謂的童心，其實是指人在最初之

時，還未受外界任何干擾時所具有的一顆本心，且是毫無造作，絕對真誠的。這

裡，顯然把童心上升到人性源頭的神聖地位，同時也把抒寫童心的至文奉至文學

藝術的巔峰之作。由此可見，童心與真心，是一體的，同時這也是一個真人的資

格，因為人一旦不以真誠為本，那麼也就會永遠喪失本來應該具備的完整人格。 

在人的啟蒙時期，大量的感性知識是通過耳聞目睹來獲得的；長大之後，又

會學到更多的理性知識，而這些後天得來的感性的聞見和理性的道理一經入主人

的心靈後，童心也就會逐漸失落。也因此童心因染於後天環境之所聞所見而失其

真，所以李贄又強調說： 

 

夫心之初，曷可失也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蓋方其始也，有聞見從耳目

而入，而以為主於其內，而童心失。其長也，有道理從聞見而入，而以為

主於其內，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聞見，日以益多，則所知所覺，日以

益廣，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務欲以揚之，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

之可醜也，而務欲以掩之，而童心失。
10 

 

的確，久而久之，人所獲得的道理與所見所聞會日益增多，而其所能感知、覺察

的範圍也就日益擴大，又加上從而明白到美名是好的，因此會千方百計地去發揚

光大；知道惡名是醜的，便會挖空心思地去遮蓋掩飾，如此一來，童心也就不復

存在，相對的，失去了真心，便失去了真人，一個虛假的，不曾面對社會現實和

自己內心真實的作家還談什麼創作，又怎麼能創作出「至文」？故此，是否抒寫

作者的真心是決定文學作品層次高低的關鍵所在，這也就是李贄＜童心說＞論文

的文學觀。 

二、反對復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2。 
10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2。 



文學前瞻第七期 

 - 90 -

李贄的進步思想，不僅表現在他根本不承認有什麼天生的聖人，就連對於在

長期封建社會中被視為神聖的儒家經籍，更是持懷疑以至否定的態度，並且認

為，天下之至文，皆是因其能出自於童心。所以，在＜童心說＞云： 

 

苟童心常存，則道理不行，聞見不立，無時不文，無人不文，無一樣創制

體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詩何必古選，文何必先秦。降而為六朝，變而為近體；

又變而為傳奇，變而為院本，為雜劇，為《西廂曲》，為《水滸傳》，為今

之舉子業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。
11 

 

李贄論文，強調童心的重要。存有童心，無時無刻皆能成文，保有童心，任何人

皆能作出天下至文，且所創作出的新體格文字更是不在話下，故此，詩不一定古

選的為佳，文也未必就是以先秦的為主，只要有感於童心者的自文，就不用一定

得侷限在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所以李贄是反對復古的。 

從主張抒寫真心，到反對「道理聞見」，反對模仿古人，李贄也認為孔子之

是非不足為據，尤其反對在思想上盲目的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，並提出要以童心

之是非來取代孔子之是非。 

在《莊子解‧齊物論》中言：「天地間一大是非爾。未有能聽之者。聽之則

是非蜂起，不聽則悶然無當。聽與不聽，又自有是非矣。」12李贄承莊子之說，

認為世界本身就是一大是非，人們不可能逃離是非之爭，但李贄並不因此就不講

是非，放棄是非，而是自有其獨特的是非觀，譚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將李贄的是

非觀歸納為「中國社會幾千年無真正之是非」、「是非無定質、無定論」、「不能以

孔子之是非為唯一的是非標準」、「不執一、不踐迹」13這四個論題。大體上是在

說明李贄反對「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」的傳統專斷態度，並認為這種態度將使得

人們對社會上的是非觀念無法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見解，李贄在《續焚書．題孔子

像於芝佛院》裡有一段話： 

 

人皆以為孔子為大聖，吾亦以為大聖；皆以老佛為異端，吾亦以為異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3。 
12 參見 譚兵，＜從「是非無定」到是非定於「童心」—評析李贄認識論思想的本質＞收於《船
山學刊》，湖南：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，2001，頁 59。 
13 參見 譚兵，＜從「是非無定」到是非定於「童心」—評析李贄認識論思想的本質＞收於《船
山學刊》，湖南：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，2001，頁 59-6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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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，以所聞於父師之教者熟也。父師非真知大聖與

異端也，以所聞於儒先之教者熟也。儒先亦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，以孔子

有是言也。
14 

 

李贄所要嘲諷的正是那些盲目尊孔的人。除此，李贄也反對在文學上亦步亦趨而

步古人後塵，尤其是在文藝創作中儒家經典的傳統統治地位。 

長久以來，儒家的倫理觀一向是作為中國人的精神工具，而儒家的重教化輕

文彩的文學主張也一直是正統的文學觀，再加上明代的許多作家和理學家們更認

為文學「不關風化體，縱好也徒然」15，如此過份強調文學功利性的主張便導致

了明代文壇上復古倒退的末落風氣，以及明代文學的不景氣。如前所言，＜童心

說＞從強調抒寫人的本心出發，到堅決反對模擬古人，並主張寫出當時社會中人

的真實內心世界。又＜童心說＞云： 

 

夫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，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

語，又不然則其迂腐門徒、懵懂弟子，記憶師說，有頭無尾，得後遺前，

隨其所見，筆之於書，後學不察，便為出自聖人之口也，決定目之為經矣，

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！縱出自聖人，要亦有為而發，不過因病發藥，

隨時處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、迂腐門徒云耳。藥醫假病，方難定執，

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論乎！16 

 

《六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辭，就是臣下的阿諛之言，不然

的話，也只是那班糊塗弟子們，追憶老師的言語，或有頭無尾，或有尾無頭，或

是據自己所聽到的隻言片語，然後寫下來彙集成書，可笑的是，後代書生，卻不

明此理，以為全是聖人的精闢理論，而奉若經典，起而隨學，並且刻意求解聖經

賢人之剩語，使得文學藝術喪失了其真實的可貴性，就此，李贄摒斥道： 

 

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《孟》，乃道學之口實，假人之淵藪也，斷斷乎其不可以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參見 明．李贄，《四部刊要/子部．法家類 續焚書》，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， 
頁 100-101。 
15 出自 高明《琵琶記》，引自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總編輯，《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59-佛教與二十年
代中國現代文學關係之研究》，高雄縣：佛光山文教基金會，2001，頁 410。 
16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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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童心之言明矣！17 

 

其實，文學抒寫童心，而童心無時不在，只要人們出自真人之童心，即使能用樸

實自然的文字來書寫文章，那麼這也就是天下的「至文」了，所以說「詩何必古

選，文何必秦漢」？因此，李贄文學觀，認為熱衷於復古是不符合文學發展規律

的。 

三、重情尚俗 

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史上，戲曲小說一直被排斥於高雅文學系列之外，即

使到了元明時期，戲曲、小說蓬勃發展，戲曲、小說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

式，但仍有很多文人鄙視這種新興的市民文學，認為詩文是大雅之聲，小說、戲

曲是鄙俗藝術。李贄將＜童心說＞的主張由抒寫真心到反對復古，再轉入了對市

民文學的肯定，並以一個藝術理論家的敏銳眼光，對戲曲、小說持十分重視的態

度，洞悉到了市民文學的藝術價值與前途，並肯定其文學地位。 

李贄主張真心，重情尚俗，認為俗未必不如雅，因此特別重視小說與戲曲的

地位與作用。在＜童心說＞中，李贄把《水滸傳》與儒家的「六經」以及《論語》、

《孟子》相提並論，認為《水滸傳》是出於童心的天下之至文，而「六經」、《論

語》、《孟子》不過是道學的口實，假人的淵藪，除此，李贄還為《水滸傳》寫評

點，力讚「施羅二公」刻畫人物的妙絕之處，並從童心的角度出發，在＜雜說＞

裡，對頌情的《拜月》、《西廂》及述意的《琵琶》進行綜合評述，指出了「化工」

與「畫工」的不同，且還明確指出自然天成、以真實童心感人的《拜月》、《西廂》

的勝於畫工之《琵琶》，可謂尖利透僻。李贄不僅把《水滸傳》看得這等重要，

他在＜童心說＞中，亦是把唐宋傳奇、元明雜劇以及《西廂記》等等，看作是和

先秦散文、漢魏古詩具有同等地位的、表現真實情感的「天下之至文」，這在戲

曲理論史上，也是破天荒的、了不起的見解。 

在李贄的主張中，分文章為第一義至文為化工，以及第二義之畫工；所謂化

工者，指的是純真自然，而畫工，則是雕琢刻劃。《焚書》的＜雜說＞篇又以雜

劇為例，說明化工與畫工之別云：「《拜月》、《西廂》化工也；《琵琶》，畫工也。

夫所謂畫工者，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，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？今夫天之所生，

地之所長，百卉具在，人見而愛之矣。至覓其工，了不可得，，豈其智固不能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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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歟！要知造化無工，雖有神聖，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，而其誰能得之？由此

觀之，畫工雖巧，已落二義矣。
18」李贄稱讚拜月，西廂為化工，而貶琵琶為畫

工，原因為拜月與西廂能順乎自然，不求工而自工，又因其出於真情，所以感人

深刻。反觀之琵琶，極盡雕琢刻劃之能事，因此也較之無真情，即使窮工極巧，

但亦感人不深。 

四、發憤著述 

李贄所提倡的「發憤說」也與＜童心說＞有所聯繫。＜童心說＞云： 

 

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，則道理不行，聞見不

立，無時不文，無人不文，無一樣創制體格而非文者。
19 

 

李贄認為，天下之至文，莫不出於童心，而至文是於童心之處，在強烈的創作衝

動來臨之時，「勢不可遏」的「噴玉吐珠」之作。又《焚書．雜說》云： 

 

且夫天下之真能文者，比其初皆非有意為文也。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

事，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，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言而莫可所

告語之處，蓄積極久，勢不可遏。一旦觸景生情，觸目興嘆；奪他人之酒

杯，澆自己之塊壘；訴心中之不平，感數奇於千載，既已噴玉吐珠，昭回

雲漢，為章於天矣，遂亦自負，發狂大叫，流涕慟哭，不能自止，寧使見

者聞者切齒咬牙，欲殺欲割，而終不忍藏於名山，投之水火。20 

 

這種發憤而作的作品也是出於童心，更堪稱至文，如《西廂》、《水滸》，此多化

工之筆，純屬天然，這種發憤之作絕對不可能是仿經論之說，更非是無病呻吟。

李贄極力推崇自然之美，強調「自然」與「發憤」，故此，文章出自童心，發憤

而為，不憤不作，自然天成，這正是李贄的發憤說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李贄，＜雜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0。 
19 李贄，＜童心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2。 
20 李贄，＜雜說＞收編於《李贄文集》的《焚書》卷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，
頁 9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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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 

＜童心說＞是李贄文學觀的核心，它不但體現了文學的內在規律，更是李贄

對中國古典文學及其理論的發展所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。＜童心說＞的內容，包

括有「抒寫真心」、「反對復古」、「重情尚俗」及「發憤著述」四個方面，不論是

強調抒寫真心的至文，崇尚抒情的俗文學，亦或是反復古、主創新，強調噴玉吐

珠的發憤說，這些都是以主張抒寫童心，反對矯飾虛偽為軸心，是與李贄的個性

是相一致的。而李贄的這些觀點，實際上是提出了與封建正統文學觀念相對立的

見解，建立了一個適合當時的新興文學思潮，提供市民文學發展需要的理論體系。 

李贄的思想深受老、佛影響，其文學思想亦與崇尚自然之道的老、莊文學觀

有密切聯繫，不僅提倡「化工」，反對「畫工」，同老、莊主張「大巧若拙」，以

素樸為美一致，提倡「童心」與「邇言」，亦與老、莊返樸歸真，「任其性命之情」

的思想一脈相承，但是，李贄並沒有遵循著老、莊的思路，把自然之美和汪洋澹

泊連在一起，反而是走向了任其自然的抒寫憤激之情；他也沒有把「任其性命之

情」侷限於抒發一己超然之情，而是走向不受傳統觀念束縛的反映廣泛的、發展

的現實生活。如此一來，李贄就把老、莊反對加於人和文的各種束縛的思想，運

用於對束縛人的封建道德觀念和束縛文的封建文學觀念的積極批判，從而形成了

一套推動文學同社會一道前進的文學理論，後來更成為明代後期新的文學思潮的

綱領，對當時的文學理論和創作而言，尤其是對湯顯祖、袁宏道、馮夢龍等進步

文學家更是發生了巨大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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